新建字〔2025〕27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4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张来允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老旧小区电梯故障、居民上下楼困难，老旧小区电梯急需改造”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实施意见》（建城〔2025〕1号）和省相关文件精神，可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每部电梯补贴15万元，支持2010年1月1日前办理使用登记的15年以上住宅电梯更新改造，优先支持使用20年以上的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以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小区公共收益、业主自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更新。

4月23日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储备的通知》（新建〔2025〕22号）。各县（市、区）正在按规定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截止目前，部分辖区已按照业主自愿申报的原则，符合改造要求的住宅老旧电梯资料已上报完毕。

关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电梯交付使用后，实施主体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电梯安全管理全面负责，履行管理义务，并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相关业主应按照协议约定付费，我局将督促物业公司加强日常巡逻巡查，发现有安全隐患及故障的积极与实施主体沟通，做好配合工作。

下一步，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与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对接，积极做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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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办（1份）。



